附件1
珠海市园林绿化工程方案审查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年   月   日

	建设单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	建设单
位法人
	

	建设单位
委托代理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单
位地址
	

	建设工
程名称
	

	建设工
程地址
	
	所在区域
	

	建设工程总占地面积（m²）
	

	绿化规划设计单位
	

	绿化规划设计单位设计资质类别
	

	绿 化 指 标

	绿化指标
	绿地
	（m²）
	水体
	（m²）

	
	园林构筑物
	（m²）
	园路及铺装场地
	（m²）

	
	绿地率
	           ％
	其他
	

	绿化设
计要点
	


	主要绿化品种

	乔  木
	

	灌  木
	

	藤本、草
本植物
	

	备注
	

	送审材料要求（请在相应项目前画“√”）

	[ ]1.建设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电子扫描件；
[ ]2.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受委托代理人身份证的复印件，授权委托书原件（当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办理有关事宜时需提交，授权委托书要明确代理权限）；
[ ]3.项目立项批复（可研批复或可研备案意见；按规定免办立项手续的可不提供立项批复资料）；

[ ]4.规划总平面图；

[ ]5.用地范围图；
[ ]6.签章齐全的公共绿地园林绿化工程方案设计一式两套（线下办理）、电子扫描文件一套；
[ ]7.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图纸或文件（包括树木保护专章、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的意见、树木迁移砍伐的意见等）。
注：1.申请单位对送审材料及填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存在弄虚作假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申请单位自负。

2.送审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确保与原件一致。




